 救济方式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政复议
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对鹿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申请复议时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属于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在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鹿寨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内自障碍消除之日起计算。
回避制度：申请人、第三人及其代理人、被申请人认为复议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管理可能影响公正审理复议案件的，有权申请复议人员回避。
提出复议申请的方式：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书面申请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一式两份。
受理：鹿寨县人民政府应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进行审查，同意受理的，制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不同意受理的，制作《行政复议案件不受理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复议申请立案后，鹿寨县人民政府应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和《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发送被申请人。
审理：被申请人应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和《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之日起10内，向鹿寨县人民政府提交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资料，并提出答辩书一式两份。
决定：鹿寨县人民政府收到被申请人答辩书之后，行政复议委员会应当进行审理，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做出复议决定后7日内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在7日内送达复议当事人。
复议决定作出以前，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的，经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同意后，由法制部门记录在案。
行政诉讼
诉讼受理法院：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或者鹿寨县人民法院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后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向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